


沈阳市公安机关办理

律师查询人口信息工作规范

　　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权益,规范本市执业律师查询人口

信息行为,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安全,根据 «中华人民共和国

居民身份证法»«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»等相关法律、法

规,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本规范.

第一条　因承办诉讼或仲裁法律事务,需要查询全国户

籍人口信息的本市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,适用本规范.

第二条　查询的内容包括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被查询

人的姓名、公民身份号码、出生日期、户籍地址、性别、民

族、户籍状态等７项户籍静态项目内容,不得提供被查询人

其他信息或被查询人名单之外人员的信息.

第三条　律师查询人口信息可向本市任一公安派出所户

籍窗口申请.

第四条　律师申请查询户籍人口信息时,就近到公安户

籍派出所如实填写 «人口信息查询申请表» (见附件１)后

进行查询.申请查询时,律师应出具本人身份证、律师执业

证、委托人身份材料 (包括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加盖公司

印章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)、授权委托书和注明律师姓名、

具体查询事由、被查询人名单并加盖律师事务所印章的介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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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(证明、函),律师本人身份证、执业证、授权委托书应

自行复印,并提供给受理单位存档.受理单位应当登录司法

部官方网站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 (wwwmojgovcn)或全

国律师执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 (creditaclaorgcn),对律

师身份进行核验,依然存疑的可向律师事务所所在地的司法

行政机关或者律师协会查询.申请材料齐全,符合要求的,

应当受理.

单次查询人数不超过１０人的,现场办结;查询人数超

过１０人的,按照公安部关于不得对外批量提供公安人口等

信息数据的规定,不予受理,特殊情况须向市级公安机关户

政部门进行请示报备,经市级公安机关户政部门同意后,方

可提供查询服务.

公安机关开展的查询工作不收取费用.

第五条　律师申请查询人口信息时,应提供被查询人的

姓名 (包含同音)、出生年月日或公民身份号码,以便查询

单位准确提供被查询人的人口信息.

第六条　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,查询单位可以不予受

理,并说明理由:

(一)申请材料不全的;

(二)律师事务所证明未填写具体查询事由或未加盖律

师事务所印章的;

(三)申请查询的事由不属于承办法律事务需要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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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申请查询的信息非户口登记信息范围的;

(五)不能提供被查询人的姓名 (包含同音)、公民身份

号码或出生年月日导致无法确认查询结果是否正确或查询结

果不唯一的;

(六)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.

第七条　查询单位可以采用口头告知、律师摘抄等形式

反馈信息查询结果,不提供电子文档,且不得对查询结果页

面屏幕进行拍照.律师需要查询单位提供查询结果的,被查

询的涉案当事人属于辽宁省范围内的户籍人口,依法出具

«人口信息查询结果»,并加盖查询单位户口专用章 (见附件

２);被查询的涉案当事人不属于辽宁省范围内户籍人口,只

提供查询服务,不出具 «人口信息查询结果».

第八条　查询结果一般应当场出具.收集的相关材料,

受理单位应当统一存档备查,存档期限一般不少于２年.查

询单位因系统故障等特殊情形,确实无法当场提供查询结果

的,应当向律师说明理由,并在特殊情形消除后,２个工作

日内提供查询结果.

第九条　人口信息涉及公民隐私,申请查询的律师和查

询单位的民警应当严格保密,不得对外泄露.

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以及违规查询、违规出具证明的,

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的责任.如律

师泄露被查询人信息或违规使用被查询人信息的,由司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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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机关对律师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,其所属

律师协会对其实施相应的行业惩戒.同时,该律师将被公安

机关列入禁止查询黑名单,查询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对于

泄露信息负有责任的,该律师事务所一并列入禁止查询黑名

单.各区、县 (市)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律师违规查询及

泄露被查询人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的,要及时函告当地司法

局,由接函的司法局会同律师协会对律师违规行为进行调查

处理,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函告发函的公安机关.各区、县

(市)司法局应每季度将律师违规查询及泄露被查询人信息

等违法违规行为及调查处理结果,统一上报沈阳市司法局.

各区、县 (市)公安机关社区警务部门应每季度统一汇总,

将当季度发现的律师违规查询及泄露被查询人信息等违法违

规行为统一上报市公安局.市司法局应每季度汇总全市关于

律师违规查询及泄露被查询人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情

况,统一函告市公安局.

第十条　各级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协作配

合,对查询工作中遇到的问题,通过会商等方式研究解决.

第十一条　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.

第十二条　本规范由沈阳市公安局、沈阳市司法局负责

解释.

附件:１．人口信息查询申请表

２．人口信息查询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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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人口信息查询申请表
编号：

申

请

查

询

律

师

信

息

律师姓名 性别 公民身份号码

执业证编号 联系电话

律师姓名 性别 公民身份号码

执业证编号 联系电话

律师事务所

名称

律师事务所

地址

被

查

询

人

信

息

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公民身份号码

查

询

人

保

密

义

务

承

诺

一、本人保证所提供的证件、证明材料是真实有效的；

二、本人保证没有隐瞒或提供虚假信息，或以欺骗等不正当方式申请查询；

三、本人保证所查询到的公民个人信息仅用于本人所代理的案件需要，如有

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，愿承担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相应的法律责任；

四、本人知道人口信息中的住址登记信息是户籍登记地址，可能会存在与实

际居住地址不一致的情形，应以实地核实后的信息为准。

五、本人愿意遵守《辽宁省公安机关律师查询人口信息工作规范》的规定，

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相关后果。

申请律师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受理人签字 使用用途 仅供 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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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人口信息查询结果（存根）
编号：

申请查询律师姓名 所属律师事务所

序号 被查询人 公民身份号码

查询日期 受理人

使用用途 仅供 使用 受理单位

人口信息查询结果
受理人： 编号：

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日期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地址
户籍状态

（有效或注销）

使用用途：仅供 使用

申请查询律师姓名及执业证编号：

注：此查询结果有效期为壹个月

（单位户口专用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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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司法局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日印发






